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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政金融卡

網 路 郵 局跨行轉帳申請書

行 動 電 話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	戶 名
	
	身 分 證

統一編號
	
	
	
	
	
	
	
	
	
	
	請蓋存簿印鑑
	

	存簿儲金局號、帳號〈網路帳號〉
	聯絡電話
	公：

宅：

行動：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約  定  事  項

一、申請人帳戶依據

自動櫃員機跨行轉帳限以「持有郵政金融卡」之存簿儲金個人帳戶申請；網路郵局跨行轉帳限以「已申請網路服務登錄網路帳號設定網路密碼」之存簿儲金個人帳戶申請；行動電話跨行轉帳限以「已申請語音密碼」之存簿儲金個人帳戶申請；如尚未申請網路帳號設定網路密碼及使用者代號，或未申請語音密碼，可親自至郵局同時辦理。
二、指定受撥帳戶戶數

存簿儲金郵政金融卡／網路郵局／行動電話跨行轉帳指定受撥金融機構（含帳號），各以20戶（受撥帳戶資料請詳填於背面）為限。

日後如欲增加約定受撥帳戶，請填具申請書加蓋原留印鑑親洽郵局辦理，並由郵局輸入電腦後，始生效力。

三、自動終止跨行轉帳服務

儲戶申請之項目，經電腦登錄後生效，日後若帳戶有結清帳目或因轉移立帳局而變更帳號等情形，則由郵局自動終止本跨行轉帳申請。

四、暫停跨行轉帳服務

辦理跨行轉帳服務時，如遇郵局資訊系統或金融共用中心系統故障，電腦將自動暫停跨行轉帳服務。

五、帳戶不當使用責任

如經本公司研判帳戶有疑似不當使用之情事時，得逕自終止帳戶使用金融卡、語音轉帳、網路轉帳及其他電子支付之轉帳，金融卡並得收回作廢。

六、轉帳責任

申請人辦理跨行轉帳所輸入之受撥帳號及金額，係經儲戶核對確認無誤，交易完成入帳後，不得要求更正或退還，郵局悉依儲戶之指示跨行轉帳撥款，不負其他責任，倘有誤入帳致生糾葛，概由儲戶自行負責解決。

七、轉帳限制

本申請書跨行轉帳手續費及跨行轉帳金額、次數等限制，依郵局規定辦理，手續費並自申請人存簿儲金帳戶扣收。

八、結存餘額爭議之處理

跨行轉帳服務傳輸之儲戶結存以郵局電腦主檔記載之結存餘額為準，如申請人能證明相關結存資料有誤，郵局應配合查明更正。

九、約定轉帳帳戶生效時間
辦理電話語音或網路郵局新約定轉入帳戶者，該新約定帳戶一律於申辦日後次日始生效。
97.08. A4（210×297mm）（網路版）永久保管
	類別

代碼
	業 務 類 別
	交      易      代      號

	1
	郵政金融卡跨行轉帳
	申請或終止跨行轉帳帳號（1647）

	2
	網路郵局跨行轉帳
	

	3
	行動電話跨行轉帳
	


※申請跨行約定轉帳：請先參考上欄業務類別填寫類別代碼（每行位限填一種）及擇一勾選新增或終止，再填寫「金融機構代號」及「指定受撥帳號」。

※請注意：◎郵局劃撥儲金帳戶「不辦理」跨行轉帳〈轉出及轉入〉業務。
◎未使用之欄位請劃銷或註明「以下空白」字樣。
	行位
	類別代碼
	新增
	終止
	金融機構代號
	受          撥          帳         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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儲匯壽險專用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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